
新約聖靈論(三十五) 

哥林多後書聖靈論〈一〉 
I. 神膏抹信徒〈林後 1:21〉 

 

 

 

II. 神賜聖靈在信徒心裏作為「質」〈林後 1:22；5:5〉 

 

 

 

 

 

III. 正確認識耶穌的使命、聖靈的角色和福音的內容之重

要性〈林後 11:1-5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IV. 從三一神而來的祝福〈林後 13:14〉 

 

 

 

 

 

V. 屬靈原則 
1. 神將信徒分別出來，賜他們聖靈來裝備他們，去完成神交給他們的使命。 

2. 神將聖靈賜給信徒，有如在信徒身上印上印，表明是屬神的。並且神賜聖

靈作為「質」〈訂金〉，保證救恩在信徒身上完全的實現，得享復活的生

命，在永恆中與神面對面的同在。 

3. 聖靈是三一神的第三位。 

4. 一方面信徒與聖靈相交，另一方面信徒藉著聖靈彼此團契、相交、相愛與

合一。 


